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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六題：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計劃 

2014年 5月 14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五月十四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馮檢基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國家總理於上月十日出席博鰲亞洲論壇時表示，將會「積極創造條件

建立上海與香港股票交易的互聯互通機制」（滬港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

委員會及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隨即在同日聯合公布於六個月

後正式啟動滬港通試點計劃，允許兩地投資者通過當地證券公司買賣規定

範圍內的對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有評論認為滬港通是中國金融改革的重

要一步，但同時也會帶來跨境監管方面的問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當局有否就六個月後實施的滬港通，進行全面和深入的評估，包括

有關合作模式可能帶來的正面和負面影響；若有，評估的結果為何；及 
 
（二）當局會如何確保滬港通不會為本港現行的監管制度及保障投資者措

施帶來不利影響，包括當局會如何解決滬港通帶來的跨境監管問題；當局

與滬、港兩地的證券交易所就「互聯互通」事宜進行商討時，會如何確保

滬港通能對兩地的金融和經濟發展發揮最大效用，而非只有利於相關交易

所本身的發展；當局或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現時有否定下計劃和時

間表，以進一步擴大有關的計劃，例如與深圳證券交易所以類似的「互聯

互通」模式合作？ 
 
答覆： 
 
主席：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四月十日宣布建立香港和上海兩地股票市場互

聯互通機制，進一步促進兩地資本市場雙向開放。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

會和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在同日發出聯合公告，原則上批准開

展滬港股票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滬港通）。滬港通不但有助深化兩地

證券市場，更具有深遠和戰略性意義。 
 
  這是一個互惠互利的發展。對內地來說，滬港通將有助提高海外投資

者尤其是機構投資者在上海市場的參與度，促進市場成熟穩步發展，內地



投資者有序地到海外投資，有助內地資本項目逐步開放及人民幣國際化的

進程。對香港來說，滬港通將有助促進香港與內地市場的戰略性融合，增

加人民幣資金於在岸和離岸市場之間的雙向循環，進一步提高香港離岸人

民幣市場的流動性，並在過程中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離岸

人民幣業務中心的地位。 
 
  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在過去幾年取得理想的發展，各項金融

基礎設施也日趨完備，可以迎接香港和上海股票市場互聯互通帶來的新機

遇。今後在內地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香港將可繼續

充分發揮不可替代的獨特功能和地位。 
 
  兩地政府及監管部門聯合上海證券交易所、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就滬港通的

發展緊密合作。為開展滬港通，有關準備工作將需時約六個月。 
 
  兩地證券監管機構將各自採取所有必要措施，以確保雙方為保障投資

者利益之目的，在滬港通下建立有效機制，及時應對各自或雙方市場出現

的違法行為。兩地監管機構將提升目前的雙邊監管合作安排，加強執法合

作，主要包括： 
 
＊ 完善違法違規線索發現的通報共享機制； 
 
＊ 有效調查合作以打擊虛假陳述、內幕交易和市場操縱等跨境違法違規

行為； 
 
＊ 雙方執法交流與培訓；以及 
 
＊ 提高跨境執法合作水平。 
 
  兩地證券監管機構將就滬港通項目設立對口聯絡機制，協商解決試點

過程中的問題。兩地交易所及登記結算機構將按照穩妥有序、風險可控的

原則，積極推進開展滬港通的各項營運和其他工作，在完成相關的交易結

算規則和系統、獲得所有相關的監管批准、市場參與者充分調整其業務和

技術系統、所有必需的投資者教育工作準備就緒後，才正式啟動滬港通。

在試點項目準備期間，兩地交易所及登記結算機構會聯絡各類市場參與

者，確保市場參與者在滬港通正式實行前了解他們參與項目所需符合的所

有有關規則、系統和技術要求。 
 



  我們會按滬港通落實情況累積經驗，按部就班與市場和中央有關部委

商討優化和擴容安排。 
 
 
完 


